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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2 年宁波市奉化区

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教办、局属各学校（单位）、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：

为做好 2022 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，引导广大教师努力

提高业务水平，造就一支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，结合我

区实际情况，现将 2022 年我区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事项作如

下布置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提高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和整体素质为核心，通过以评促

建，进一步加强我区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，按照“坚持标准、保

证质量、全面考核、维护公正”的原则，不断完善评价标准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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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创新评价机制，充分发挥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对师资队伍

建设的激励导向作用，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，为我

区深化教育改革、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。

二、相关职评政策

（一）教育系统职称自主评聘试点范围不变。试点学校要坚持

正确的用人导向，要不断完善学校的评聘方案，制定的自主评聘

条件，要更加符合学校实际，更具激励作用。要进一步规范自主

评聘流程，推进自主评聘改革与岗位聘任、绩效考核、收入分配

等工作的融合。

（二）完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标准体系

1.坚持以德为先。把践行《新时代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

业行为十项准则》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首要条件。在教师职称评

审中，对五年内存在违反《宁波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师德师

风负面清单》等行为的教师实行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。

2.注重教书育人工作实绩。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体系，注重

教书育人工作实绩，注重向一线教师倾斜，切实改变以往过分强

调课题和论文的倾向。

3.适当向乡村教师倾斜。为造就一支数量充足、素质优良、

结构合理、甘于奉献的乡村教师队伍，对在乡村学校任教时间较

长的教师，在评聘高一级职称时应适当倾斜照顾。在乡村学校任

教 5 年及以上的教师，对课题和论文原则上不作刚性要求；在偏

远农村学校任教满 30 年，表现优秀且仍在偏远农村任教的教师应

优先评聘，且可不占所在学校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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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行城镇义务教育教师、城区幼儿园教师支教制度。1970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城镇义务教育学校教师、城区幼儿园教师

在申报高级教师职称时，应具有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（全

职支教）3 年的经历；在申报中级教师职称时应具有在农村学校

或薄弱学校任教（全职支教）1 年的经历。其中在大市外支教且

未享受确认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待遇的教师，在参加高一级专业

技术职务评审中可享受以下政策：浙江省内宁波大市外全职支教

的，支教时间按 1:2 折算；浙江省外全职支教的，支教时间按 1:3

折算。

（四）明确职评倾斜对象。具备下列条件的教师，在职称评审

中应给予适当倾斜：

1.已在偏远农村学校任教满 15 年，现仍在偏远农村学校从事

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。

2.担任班主任满 15 年，任现职以来担任班主任满 5 年，且现

仍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师。

3.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满 15 年，且仍在特教岗位上工作的教

师。

4.任现职以来，宁波大市外全职支教一年及以上且顺利完成

支教任务、表现良好的教师（已享受确认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待

遇的除外）。

5.已经完成支教任务的城区学校教师，继续申请去农村学校

或薄弱学校带编全职支教 3 年的，3 年支教期间可享受 1 次不占

所在学校推荐名额优先推荐参加高一级职称评审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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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经区教育局备案，且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称的人员，3

年内可获得 1 次不占岗位推荐教师中级职称评审的机会；取得社

会工作师职称的人员，3 年内可获得 1 次不占岗位推荐教师高级

职称评审的机会。

（五）优化职评服务工作。根据省市人社部门要求，今年所有

职称申报人员继续登录“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

审管理服务平台”进行申报，省教育厅也将进一步优化数据共享

系统，请各校及早通知参评人员提前更新完善全国教师信息管理

系统中的教师业绩信息并上传对应材料，届时系统内已上传材料

将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。

（六）关于继续教育学分。因今年我区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受疫

情影响不大，继续教育学分要求为：近五年继续教育总学分达到

288 学分的教师可申报高级教师职称。近四年继续教育总学分达

到 216 学分的教师可申报一级教师职称。

（七）关于材料截止日期。参加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所提交的

论文、课题及所获荣誉等相关评审材料均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

日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公布岗位信息。单位根据核定岗位结构比例内的空缺岗

位数和工作需要，公布年度拟聘岗位数及岗位任职条件。

（二）个人申报竞聘。按照规定程序，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评价

标准和具体岗位任职条件，向本单位申报竞聘，并作出竞聘履职

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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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单位考核推荐。单位要结合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的年度

考核情况，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竞聘考核。根据考核结果和履职承

诺，经集体研究，由单位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择优推荐参加

评审，并在单位醒目位置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今年各校（单位）推荐办法：完全空岗学校（指今年符合申

报条件且个人申请竞聘的人数少于空岗数的二分之一的），符合

申报条件的都可以申报，即 100%推荐。无空岗学校，按今年符合

申报条件且个人申请竞聘人数的 10%推荐，所需指标在一定范围

内统筹。其他学校按空岗数的 50%推荐。

区教育局和区人力社保部门将加强对各单位岗位结构比例执

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防止学校（单位）突破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

推荐申报人选。非教育系统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教师系列专业

技术职务评审的，必须取得本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同意，并出具评

审委托函。

（四）评委会评审。评委会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做好评审和公

布工作。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须在评审前，将评审对象基本情

况和资格审查情况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，评前公示时间一般不少

于 5 个工作日；经职称评审委员会表决通过的评审人员名单，也

须由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评审结果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公示，

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单位聘任。单位根据聘用制度有关规定，将通过评审的

人员聘用到相应岗位，及时兑现受聘人员的相关待遇，防止在有

评审通过人选的情况下出现“有岗不聘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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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材料报送

报送材料要求真实规范，手续齐全，并符合规定的送审程序。

各校报送材料前，参评人员的申报资格须经学校审核，并盖章确

认。具体申报材料如下：

1.申报汇总名册（纸质稿一份，同时报电子稿）。

2.初中免论文鉴定人员名单（纸质稿一份，同时报电子稿）。

3.职称评审表（一式三份，系统内导出）。

4.教育教学工作情况简表（纸质稿一份）。

5.代表作（原则上为原件，有特殊情况可以提交复印稿，但

须由学校审核盖章）。

6.个人认为应该提供的其他重要材料，评审表中填报不下的

其他重要材料（包括论文、课题、专著、公开课、讲座等，按照

评审表中的格式另附表格或提交复印件），由学校审核并加盖公

章，不再提供原件。

五、工作进度

7 月 10 日前，各学校（单位）送交《教师中高级职称申报人

员情况统计表》，电子稿和纸质稿各一份。7 月底前区教育局公

布推荐参评高级职称人员名单。

9 月 4 日前，各学校（单位）送交高级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

的职评申报名册；9 月 15 日前，送交高级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

评审相关材料。

9 月 26 日前，各学校（单位）送交高级教师（初中）、副研

究员、高级实验师的职评申报名册及评审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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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中下旬，宁波进行高级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职称评审

工作。相关试点学校开展自主评聘试点工作。

10 月中旬，各学校（单位）送交教师中级职称申报名册及评

审相关材料。

10 月中下旬，进行正高级教师评审推荐工作。

11 月中上旬，宁波进行高级教师（初中）以及研究(教育管

理)、实验等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。

11 月底，区教育局进行中级职称评审工作。

12 月初，各职称自主评聘学校送交评聘结果（文件形式书面

报送，一式五份，同时报电子稿）。

以上工作进度安排将根据市局职称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及疫情

情况略作调整。

六、其他

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以往有关文件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

以本文件为准。本文件未尽事项，仍按原有关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1.2022 年教师中高级职称申报人员情况统计表

2.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

宁波市奉化区教育局

2022 年 6 月 23 日

宁波市奉化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 2022 年 6 月 23 日印发


